宁波市江北投资创业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企业注册地址变更办理手续

	办理部门
	应提交文件
	备注

	1
	外经贸审批
	区外经贸局

（白沙路1号）
	区内迁移：

1、 迁址申请报告

2、 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

3、 章程、合同修正案

4、 原批准证书

5、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

6、 企业场地证明（租房协议+房产证或租房协议+土地证+规划许可证+门牌证）
	

	
	
	
	区外迁移：

  1、江北区外经贸局开立征询函

迁址申请报告、批准证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

2、企业所属外经贸局迁出

迁址申请报告、批准证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董事会或股东决议、江北区出具的征询函
3、江北区外经贸局

原公司章程合同及其修正案、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、经企业所属外经贸局同意迁出的征询函、企业场地证明（租房协议+房产证、租房协议+土地证+规划许可证+门牌证）
	

	2
	工商注册
	阳光大厅5楼

（老实巷70号）
	市区内企业迁移： 

1． 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（需经法定代表人签字且盖公司章）

2． 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
3． 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章程修正案
4． 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

5． 盖章的企业场地证明（租房协议+房产证、租房协议+土地证+规划许可证+门牌证）
	以上文件需提供原件

	
	
	
	市区外企业迁移：

第一步是先由迁入地工商局出具调档函（盖章营业执照及盖章委托书）（调档一般3天）

第二步：待档案调入后办理迁移：
  1、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（需经法定代表人签字且盖公司章）

2、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

3、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章程修正案
4、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

5、盖章的企业场地证明（租房协议+房产证、租房协议+土地证+规划许可证+门牌证）
	

	3
	代码证
	市质监局

（王隘路28号）
	   1、代码申请表（需加盖单位公章）（开户银行帐号）
2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

3、批准证书复印件

  4、法人身份证件复印件

5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 

  验原件，复印件需盖章
	07年6月以前注册企业阳光大厅可以办理

	办理部门
	应提交文件
	备注

	4
	外汇登记
	外管局

（江东北路138号）
	1、 外商投资企业简易事项变更申请表

2、 外经贸批准证书复印件

3、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
4、 企业代码证及其复印件
5、 企业章程修正案 复印件
6、 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复印件
	所有复印件需盖章

	5
	税务登记
	税务窗口

（白沙路1号）
	  区内迁移：

1、 填报《外资企业税务变更登记表》、《税务变更登记表》
2、 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复印件
3、 企业场地证明（租房协议+房产证、租房协议+土地证+规划许可证+门牌证）
以上文件需提交2份
	

	
	
	
	区外迁移：

第一步是企业所属国税局开出迁移单：

1、税务迁移、注销申请表

2、原地址变更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

3、原地址变更前的批准证书（及批复）复印件

第二步是到江北国税窗口办理平移手续：

1、填报《外资企业税务登记表》

2、外经贸批准证书、批复及其复印件

3、企业代码证及其复印件
4、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复印件
5、法人代表身份证件
6、企业章程 复印件
7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 

8、企业场地证明（租房协议+房产证、租房协议+土地证+规划许可证+门牌证）

9、企业所属国税局开出迁移单复印件

第三步是企业所属地税办理注销（与第二步可以同时进行）

1、注销申请表

2、原地址变更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
3、原地址变更前的批准证书（及批复）复印件
4、企业所属国税局开出迁移单复印件

5、地税局查账（当年度及上一年度）

第四步是江北地税新开户：

1、填报《外资企业税务登记表》、《税务登记表》

2、外经贸批准证书、批复及其复印件

3、企业代码证及其复印件
4、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复印件
5、法人代表身份证件
6、企业章程 复印件

7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

备注：

办理第一步与第三步时必须先报完税：

第一步：迁移单附有迁移清单（清单中所列明资料全部拿回）、一般纳税人资格不要注销、金税卡及IC卡要拿回。

第三步：查账时，职工福利会列入企业利润，办理注销前帐必须做平。
	

	6
	企业落户
	国税：正大路118

地税：庄桥外环东路6号
	  由工业区管委会出具确认书2份
	归属园区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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